
 103學年度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招生簡章 

附件一：臺北醫學大學招生考試報名費退款申請表 

申請人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報 考 學 系 

□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

□ 公共衛生學系 

□ 醫務管理學系 

□ 牙體技術學系 

虛 擬 帳 號 5 0 6 0 －           

退 費 原 因 

■ 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考試 

□ 低收入戶：請核退款新台幣伍佰元整 

□ 溢繳報名費：請核退款新台幣伍佰元整 

□ 其它：請核退款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 明 

1.合乎低收入戶者請檢具相關資料，可退全額報名費。 

2.溢繳報名費：指不確定轉帳是否成功，又再次重覆繳費者。 

3.其它因素，請簡述說明。 

※請檢附 ATM轉帳存根證明憑據(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或該筆轉帳錯誤之存簿影本) 

另填妥下表之匯款帳戶表一張，以便退款核定後匯入指定銀行。 

檢 附 證 明 
 ATM 轉帳證明單   張 

匯款帳戶登記表    張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

 

臺北醫學大學退款匯款帳戶登記表 

茲同意臺北醫學大學將退費款項匯入以下帳號 

登記者戶名  

金 融 機 構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分行 

銀 行 代 號  通 匯 代 號  

帳 號               

簽 章  

日 期  

備註：1.限用本人帳戶。  2.付存摺封面影本一份。 3.代扣匯款手續費 10 元。(永豐銀行帳戶免扣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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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考生應考服務需求表 

臺北醫學大學 103學年度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應考服務需求表 

考 生 姓 名  報 考 學 系  

身 分 證 字 號  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字號  

通 訊 地 址  

聯 絡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

緊 急 聯 絡 人  聯 絡 人 電 話  

考生應考申請之服務項目(可複選)： 

項  目 考生自填之申請項目 核定結果 

面 試 或 術 科 

提 早 入 場 

□ 需要 (考試前五分鐘提早入座) 

□ 不需要 

□ 同意    

□ 不同意 

個人攜帶輔具 
□ 輪椅  □ 拐杖  □ 肢架  □ 放大鏡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同意 

□ 不同意 

須 考 場 

提 供 服 務 

□ 需要試場安排在一樓或有電梯之試場 

□ 座位空間需求（加長、加寬）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隨側協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同意 

□ 不同意 

溝通表達能力 
□ 正常  □ 唇語  □ 筆談  □ 手語 

□ 其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其 它 需 求  
□ 同意 

□ 不同意 

備     註  

1. 上列各項需求如有未列之處，請另附 A4 紙張詳加說明，亦可檢附照片。 

2.  於考試前因突發傷病申請應考服務之考生，僅提供行動及輔具等試場服務，不延長應

考時間。申請表件最遲於考試前二日寄達本校教務處招生組。 

3. 對於考生所申請填寫本表之服務項目，須經本招生委員會審核確定，始可辦理。 

4. 本表應於報名時，連同報名繳驗資料一併繳交，以憑辦理。 

5. 若有任何問題，洽詢電話：(02)2736-1661轉 2144。 

 

考生親自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無法親自簽名者由其監護人代簽並註明原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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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考生申訴書 

臺北醫學大學 103學年度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考試考生申訴書 

申訴人姓名  報 考 學 系  

身分證字號  准考證號碼  

通 訊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

通 訊 地 址  

申 訴 理 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申訴人親自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03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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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：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

 

臺北醫學大學 103學年度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考試 

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

姓 名  准 考 證 號 碼  

通 訊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

本人錄取貴校____________________學系，因故放棄入學資格，特此聲明。 

錄 取 生 

簽 名 或 蓋 章 
 

家長 (監護人 ) 

簽 名 或 蓋 章 
 

臺北醫學大學 
教 務 處 審 查 
(錄取生請勿書寫此欄) 

 日 期 103年   月   日 

注意事項： 

1. 錄取生於報到(登記)後欲放棄入學資格者，須填妥本聲明書並經父母(或監護人)簽章

後，於103.05.31(週六)前，以限時掛號(郵戳為憑)郵寄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。 

2. 本項招生與「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」應擇一辦理報到程序，不得重覆報到，

若查獲重覆報到情事，則取消本校入學資格。 

3. 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，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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